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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參考，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

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四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 

 

憲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

                                                   
1 資料來源（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npl.ly.gov.tw/do/forward?dest=www.lawStatisticsContent&url=http://lis.ly.gov.tw/npl/fast/04105/93082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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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

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

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

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

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命令

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織

以法律定之。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

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解散後，

應於六十日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其任期重新

起算。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總統、

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

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

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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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

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任滿前

三個月內，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

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

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

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日內

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之。

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

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

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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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

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五條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司法

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

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四

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

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第八條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者外，單獨增加報酬或待

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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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憲法之修正，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

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

規定。 


